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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區政府致力推動社會企業 (社企 )的發展，讓不同

界別的人士和機構，以創新的構想融入商業運作模式，去滿

足不同社群的需要，建立新的關懷文化，達致社會和諧發

展。這是特區政府其中一項重要的施政方針。為此，我們一

直推展多項措施，鼓勵社企在香港成立和發展。  
 
2. 議案提到政府應為社企提供不同融資渠道，包括

注資成立種子基金，以及設立借貸基金，貸款予有意成立社

企的機構。我們明白社企跟其他企業一樣，在營運初期的經

營環境會較為艱難，因此我們推出「伙伴倡自強」社區協作

計劃（協作計劃），資助社企的成立及營運。  
 
3. 政府在 2006-07 年度財政預算案預留 1 億 5 千萬

元，在其後 5 年加強以地區為本的扶貧工作，協助社會上的

弱勢社羣自力更生，包括為社會企業提供援助。民政事務總

署 (民政署 )自 2006 年推行協作計劃，為合資格的機構提供種

子基金，資助社企初期的營運。協作計劃自推出以來已陸續

撥出約 1 億元資助約 100 個新的社企項目，為弱勢社羣創造

了約 1 600 個工作職位。協作計劃五年期將在明年完結，我

們現正檢討協作計劃的成效，以期為推動社企的長遠發展提

供適切的支援。  
 
4. 除了為社企提供財政上的支援，我們亦積極推動

跨界別合作，以鼓勵商業機構為缺乏營商經驗的社企提供專

業和營商建議，以加強社企的營運實力。民政署在 2008 年

推出「社會企業伙伴計劃」，通過配對平台和社會企業師友

計劃，提供一個促進伙伴合作的平台。師友計劃自推出至

今，已為 20 組社企營辦者及商業機構／專業人士作配對。

師友計劃包括為期 9 個月的友導期，導師與學員最少會面三

次，交流營運心得和意見。友導期完結後，雙方需填寫意見

調查問卷，供民政署參考。到目前為止，師友計劃的反應良

好，獲得不少企業家／專業人士的支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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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議案亦建議應審視政府在社企發展所肩負的角

色，並為社企提供更全面的支援及訂定更清晰的規管制度。

政府明白社企要持續長遠發展，有賴各持分者的配合和支

持，因此民政事務局於 2010 年 1 月成立社會企業諮詢委員

會 (諮詢委員會 )，以促進跨界別和跨部門的合作。諮詢委員

會的職能包括 : 
 

 就制定政策及策略以支援香港社會企業持續發

展，向政府提供意見 ; 
 
 就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計劃／活動，向政府提供

意見，並監察有關計劃／活動的推行情況 ; 
 
 加深各持分者的認識，並鼓勵各方更緊密合作，

以推動社會企業發展 ; 以及  
 
 就與社會企業發展的相關議題進行研究。  

 
6. 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協作計劃諮詢委員會主席、熱

心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社企營辦者、商界人士、學者以及相

關政府部門的代表，透過跨界別和跨部門的討論，共同制定

全面支援社企的政策措施。委員會已於本年 3 月及 6 月分別

召開了首兩次會議，並就多項議題，包括現行發展社企的政

策和支援措施，社企的定義，以及如何促進跨界別合作等交

換意見。政府在聽取委員就社企發展提出的寶貴意見後，會

更進一步結合政府和民間的力量，帶出協同效應，共同制訂

更有效推動社企發展的政策措施。  
 
7. 此外，政府一直推展多項措施，為社企創造更佳

的經營環境及加強人才培訓。政府在 2008 年推出先導計劃，

讓多個社企在優先競投的安排下成功投得 16 份政府清潔合

約，總值約 660 萬元，帶來超過 150 個工作職位。政府在

2009-10 年度繼續推行這項計劃，讓社企優先競投 52 份政府

合約，範圍由清潔擴展至園藝服務，結果社企成功投得 33
份合約，總值達 1,100 萬元，創造超過 200 個就業機會。我

們現正檢討 2009-10 年度先導計劃的成效。  
 
8. 為了向年輕一代推廣社企精神，民政事務局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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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年起委託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商業計劃書撰寫比賽，目的

是培養更多人才，為社企發展注入新力量。2009 年度的比賽

已於本年 2 月結束，我們已向香港中文大學提供資助，於 2010
年度再次舉辦有關比賽。為了鼓勵優勝隊伍投入更多時間賽

踐他們勝出的計劃，優勝隊伍所獲得的實習獎金會有所增

加。  
 
9. 我們會繼續與諮詢委員會和各有關持份者保持緊

密合作，不斷聽取意見，以完善推動社企發展的政策和措施。 
 
 
 
 
 
 
 
 
民政事務局  
2010 年 10 月  


